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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故事

單親媽媽宜真因為家暴關係，母兼父職照顧 4個稚幼小孩並獨自負

擔家庭經濟，且最小女兒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功能，身體虛弱，需由宜

真隨時背在身上貼身照顧，醫生評估需要開刀，宜真積極工作籌措醫療

費用，生活壓力相當大。

為了養活 4個孩子，宜真曾經誤入歧途，觸犯法網，重新開始後的

宜真努力賺錢養家，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工作機會減少，有些雇主看到

宜真背著小女兒來應徵，就表示職缺需要配合加班，不太適合需要照顧家

庭的婦女，甚至直接告知宜真婦女應在家照顧小孩；此外也有以女性力氣

不夠，無法搬送重物為由予以拒絕，宜真的更生人身分，也讓她蒙受許多

異樣眼光，而被雇主拒於門外。即便如此，宜真雖有些許福利補助仍努力

四處兼職打工，但長期下來龐大的經濟及生活壓力，讓宜真喘不過氣來，

個性變得敏感、易受刺激及缺乏自信，宜真自嘲說：我真的可以找到穩

定的工作，並把小孩撫養長大嗎？

　　爭點
│ 01 │ 雇主不願僱用單親媽媽，未就其工作能力予以評估，僅因其女性身分，

或要照顧幼兒，即拒絕雇用，亦或因其女性身分，貶低其工作能力，表

示無法符合職缺要求，是否侵害其工作權利？

關鍵詞：就業歧視、婦女歧視、工作權保障、對家庭之保護、更生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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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02 │ 更生人求職期間，雇主未就其工作能力予以評估，僅就其更生身份，投以

歧視和異樣眼光，並拒絕給予公平的工作機會，是否侵害其工作權利？

　　人權結構指標
│ 01 │ 《消除婦女歧視公約》第 2條規定：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

視，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，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。為此目

的，承擔：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，應

將其列入，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方法，保證實現這項原則（第 1款）；

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，包括在適當情況下實行制裁，以禁止對婦

女的一切歧視（第 2款）；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，

通過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機構，保證切實保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

（第 3款）；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，並保證政府當局和公

共機構的行動都不違背這項義務（第 4款）；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

任何個人、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（第 5款）；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

包括制定法律，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、規章、習俗

和慣例（第 6款）；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（第 7

款）。

│ 02 │ 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6條規定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，包

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，並將採取適

當步驟保障之（第 1項）。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

取之步驟，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案、政策與方法，以便在保

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，造成經濟、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

展以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（第 2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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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國家義務
│ 01 │ 《消除婦女歧視公約》第 2條請締約國譴責對婦女「一切形式」的歧

視，締約國必須履行其在《消除婦女歧視公約》之下所有的法律義務，

尊重、保護並實現婦女不受歧視和享有平等的權利。讓婦女享有在公

民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平等權利，使婦女得立於和男性平

等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潛力（消除婦女歧視委員會第 28號一般性意見第 8

段、第 9段意旨）。

│ 02 │ 工作權是一項屬於個人的個別權利，也是一項集體權利，這樣的工作必

須尊重人的基本人權，以及工作者工作安全及報酬條件方面的權利。

《經社文公約》所保障的工作權確認國家有義務確保個人有自由選擇或

接受工作的權利，包括不被不合理剝奪工作之權利。依經社文委員會第

18號一般性意見表示，工作權是一項受若干國際法律文件承認的基本權

利。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6條作出的規定比其他文件更全面論述了這項權

利。工作權是實現其他人權的根本所在，並構成人的尊嚴的不可分割和

固有的一部分。每一個人均有能力工作，使其生活地有尊嚴的權利。工

作權同時有助於個人及其家庭的生存，從能夠自由選擇和接受工作的角

度出發，這一權利有助於個人的發展和獲得所在群體的承認（經社文委

員會第 18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、第 4段、第 6段、第 7段意旨）。

　　案例解析
│ 01 │ 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，政府長期推動「性別主流化」，

希望讓不同性別者，均能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會、公共事務、及資源取

得之機會。而《消除婦女歧視公約》核心價值亦為如此，其內容闡明男

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和政治權利，各國政府應採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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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對婦女之歧視，確保男女在教育、就業、保

健、家庭、政治、法律、社會、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。本案例

中，宜真受到家暴，單獨照顧 4個稚幼小孩，龐大的經濟與生活壓力，

以及女性角色，導致不易尋求到合適的工作，宜真尋求財團法人臺灣更

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，臺北分會考量宜真背著 2歲小女兒，尋找正職

工作不易，又碰到疫情，兼職工作機會也減少，正好該會有協助經濟弱

勢婦女（失婚、遭受家暴及單親需獨自扶養年幼子女），或身心障礙、

毒品精神狀況不佳及無技能者，及需照顧家庭無法全職就業之女性受保

護管束人、更生人等，規劃設計女性更生人就業方案，希望讓其兼顧家

庭以維持生計。另外該會也針對類此個案亦結合慈濟安康環保教育站，

透過志工陪伴、志願服務與就業輔導、技能訓練等就業轉銜措施，以激

勵個案自我成長、穩定就業，預防再犯。

│ 02 │ 《經社文公約》規範的內容保障工作權及受教育權等權利，以及規範國

家應制定社會保險制度、提供義務教育……等等措施，透過公約的落

實，達到尊重人民之自決權、工作權以及男女平等、組織公會、罷工、

免除飢餓、恐懼、教育、工作等權利，提供人民適當之勞工保護、社會

安全保險、家庭福利、參與文化、科學生活等平等機會之目的。案例

中，宜真因更生人身分無法順利求職，家中兒童亦無法得到妥適照顧，

而政府為了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及開始新生活，捐助成立更生保護會，

並督導更生保護會結合公私部門資源，提供更生人各項就業、就學、技

能訓練、急難救助、安置、家庭支持等服務。本案宜真經由更生保護會

的協助，臺北分會在評估她的狀況後，先將其列入「家庭支持方案」，

給予心理諮商、輔導，穩定宜真心理狀態並提供合適職缺，消除因更生

人身分所面臨的負面影響，另一方面藉由讓宜真參與合適方案，亦能兼

顧養育年幼小孩，符合《經社文公約》強調重視家庭，以及對兒童少年

妥適教養的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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